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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 類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修正「彰化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」第九條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」第九條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 

彰化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第九條 

修正條文 

第 九 條  供公眾使用之廁所，其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： 

      一  機關、學校、車站、公園、百貨公司、停車場及執行機關指定之

場所，其公廁需於明顯處明確標示管理人及服務電話。 

      二  便器應為沖水式，不得積有便垢或臭味外溢。 

      三  大小便器及洗手台應可正常供水及使用。 

      四  地面及台度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積水。 

      五  設備應妥善維護，保持良好使用狀態。 

      六  有設置無障礙或性別友善廁所者應明確標示。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修正「彰化縣區域性垃圾處理廠（場）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」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區域性垃圾處理廠（場）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自治條例」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9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238405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區域性垃圾

處理廠（場）營運階段提

供回饋金自治條例」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9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237652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環境清潔維

護自治條例」第九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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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區域性垃圾處理廠(場)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 

自治條例修正條文 

第一條  彰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積極推動垃圾處理計畫，確保區域性垃

圾處理廠(場)（以下簡稱處理廠（場））對廠（場）址所在地相關地區提供

回饋金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

定。 

第二條 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相關地區如下： 

     一 當地村里：指處理廠（場）址所在地之行政村里。 

     二 相鄰村里：指處理廠（場）與當地村里緊鄰之行政村里。 

     三 其他地區：指垃圾車進出處理廠（場）主要道路沿線或經查有環境

嚴重影響及有因果關係之地區。 

第三條  處理廠（場）每收受一公噸垃圾應提撥新臺幣（下同）二百元，作為回

饋金。 

     回饋金採收支對列方式納入本府、所屬機關或各該受回饋之鄉(鎮、市)

公所預算。 

     除依第一項提撥仍有不足外，得另每年提撥一定數額之回饋金，以支應

彰南區域服務中心及運動休閒設施增修、維護及營運所需經費。但其數額以

五百萬元為限。 

第四條  回饋金分配由該處理廠（場）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管委會）會議決定

之。但當地村里應占百分之三十以上，而其他地區不得多於百分之十。 

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修正「彰化縣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241335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民眾協助警

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

條例」部分條文 

 



彰化縣政府公報  秋字第 2 期 
 

6 

彰化縣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傷亡濟助自治條例 

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

第二條  本自治條例以本府為主管機關，本縣警察局（以下簡稱警察局）為執行

機關。 

第三條  本自治條例所稱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，係指有下列行為之一： 

     一 民眾於警察拘提人犯、逮捕現行犯、通緝犯或追捕脫逃人犯時，予

以協助者。 

     二 民眾主動逮捕現行犯經查明屬實者。 

第四條  民眾協助警察拘捕人犯致傷亡者，依下列規定予以濟助： 

     一 死亡者：發給撫卹金新臺幣(下同)三百萬元，並支付殯葬費，最高

以五十萬元為限。 

     二 身心障礙：按實支付醫療費，並依下列規定予以濟助。 

       (一)植物人：發給慰問金三百萬元，並每月給與三萬元至五萬元生

活費。 

       (二)極重度障礙（植物人除外）：發給慰問金二百五十萬元，並每

月給與一萬元至三萬元生活費。 

       (三)重度障礙：發給慰問金二百萬元。 

       (四)中度障礙：發給慰問金一百五十萬元。 

       (五)輕度障礙：發給慰問金一百萬元。 

     三 受傷者：按實支付醫療費，並發給慰問金二萬元至三十萬元。 

     四 依第二款、第三款因傷或身心障礙於一年內死亡者，補足撫卹金並

支付殯葬費，或於一年內因傷或身心障礙惡化至第二款各目情形

時，依各該標準補足慰問金，並自惡化時起依標準發給生活費。 

     五 依第二款給與植物人、極重度障礙者生活費濟助，於癒復至重度障

礙或死亡時起停止發給；植物人於癒復至極重度障礙時起，其生活

費濟助，依極重度障礙之標準發給生活費。 

     前項第二款身心障礙等級，依照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之規定分類，

並應經衛生福利部認證之醫院鑑定之。 

    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而享有醫療給付部分，不得重複請領

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三款之醫療費。 

     同時享有政府機關其他濟助部分，不得重複請領。 

第五條  依前條規定請領醫療費、慰問金、生活費、撫卹金之期限及手續如下： 

     一 期限： 

       (一)請領醫療費者，自濟助事實發生日起一年內辦理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但需長期治療始能痊癒，經於期限內向該管警察單位申請

延長，且經該警察單位報請警察局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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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二)請領慰問金、生活費、撫卹金者，自身心障礙或死亡事實發生

日起一年內辦理，除情形特殊外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  二 手續： 

       (一)醫療費、慰問金之申請，須由受傷或身心障礙者（植物人除外）

本人具名。生活費、撫卹金由家屬或遺屬具領，其順序比照民

法遺產繼承之順序辦理。 

       (二)殯葬費由實際支出者具領。 

     三 請領醫療費、慰問金、生活費、撫卹金及殯葬費者，應填具申請書，

連同事故發生證明書，醫療費收據及就醫或身心障礙等級鑑定或死

亡證明書，送由事故發生地之警察分局轉陳核發。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修正「彰化縣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。 

  附修正「彰化縣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」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 

修正條文 

第一條  彰化縣政府為處理無名屍體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第二條  本縣警察局（以下簡稱警察局）所屬各分局發現無名屍體後，應立即派

員封鎖現場，會同技術人員進行現場勘查，同時報請檢察官到場相驗，並即

實施偵查。  

第三條  無名屍體現場勘驗程序規定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  照相：分現場照相及屍體照相，照片大小一律以長六吋、寬四吋為

度，屍體照相應就全身正面、背面、側面、頭部特寫，身體外表特

徵及穿著、隨身攜帶物品分別攝影，特徵鏡頭應以箭頭標示，並在

照片背面用文字簡要說明。如無特徵或屍體不全或已成骷髏者，應

就可資辨認之部位拍攝，必要時得使用數位攝影機錄影。 

          二  記錄：就屍體之位置、性別、面貌、身材、衣著、遺留物、年齡範

圍、陳屍狀態、刺青、傷（疤）痕等特徵及其他應行勘查採證記載

之事項詳加記錄。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241525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處理無名屍

體自治條例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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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三  蒐集證物：蒐集現場遺留各種證物，並妥為保存。 

          四  檢查：檢查屍體遺留物及有關資料。 

          五  捺取指紋：捺取屍體指紋。 

          六  去氧核醣核酸採樣：採取之去氧核醣核酸（DNA）檢體，統一由法務

部法醫研究所鑑定並建檔。 

第五條    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在轄區內發現無名屍體，無論有無他殺嫌疑，應將其

性別、面貌、特徵、身材、衣著、形態及遺留物等詳實資料，陳報警察局予

以公告招領。 

          前項公告招領期間為二十五日。 

第六條    無名屍體經報請檢察官相驗後諭命收埋者或經醫療院所、轄區衛生所核

發死亡證明書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： 

          一 已查明姓名、身分者，發交其家屬收埋。 

          二 已查明姓名、身分，而無家屬收埋或家屬無能力或不願收埋者，通

知當地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予以收埋。 

          三 未查明姓名、身分者，通知當地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予以收埋。 

第七條  警察局所屬各分局如在本轄區未能查明無名屍體姓名、身分時，應陳報

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核對現有建檔之指紋及失蹤、行方不明人口資料。 

第八條  本縣轄內各專業警察單位在其管轄區內發現無名屍體者，除公告招領事

宜，應函由警察局辦理外，其餘應比照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，如有必要得請

當地警察分局協助處理之。 

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修正「彰化縣公園管理維護自治條例」第五條、第十二條。 

附修正「彰化縣公園管理維護自治條例」第五條、第十二條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4 日 

府法制字第 1090239430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彰化縣公園管理維

護自治條例」第五條、第

十二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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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公園管理維護自治條例第五條、第十二條 

修正條文 

第五條  前條設施中，需申領建築執照之建築物，其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

列標準： 

     一 公園面積在五公頃以下者，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，容積率不

得超過百分之四十五。 

     二 公園面積超過五公頃者，其超過部分之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，

容積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。 

第十二條 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拒絕入園或勒令離園，其不聽制止者，報由

警察機關依法處理： 

 一 騎乘車輛者。但嬰兒車、輪椅及腳踏車不在此限。 

 二 酗酒者。 

 三 攜帶危險物品者。 

 

 

 

彰化縣政府 令         

訂定「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

年十月一日生效。 

附「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」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

一、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(以下簡稱本法)事件，建立

執法公平性，減少爭議及提升行政效率與公信力，特訂定本基準。 

二、本府處理違反本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依附表之規定。 

前項附表所定之違規次數，指以同一行為人自該次違規之日起，往前回溯三年

內，違反本法同條項規定並經裁處之次數累計之；僱用勞工人數，指本府實施

勞動檢查時，雇主所僱用之勞工人數，包括分支機構之僱用人數。 

三、雇主或事業單位依其規模大小及性質分類如下： 

(一)甲類：僱用人數一百人以上。 

(二)乙類：僱用人數三十一人至九十九人。 

(三)丙類：僱用人數三十人以下。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4 日 

府勞動字第 1090229396A號 

附件：「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勞

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

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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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第二點規定之統一裁罰基準如因違反法規之情節、所涉勞工人數、未依法給付

之金額、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、所得利益、受處罰者之資力等情節特殊而

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，本府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，於法定罰鍰額度內

處罰，不受統一裁罰基準之限制。 

五、違反本法之事件，除依第二點規定之附表裁罰外，有關不罰、免罰及裁罰之審

酌加減及擴張，依行政罰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四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

時，罰鍰最低額依「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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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令 類 

彰化縣政府 函 
主旨：有關貴公所辦理「變更大城都市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）」

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公告一案，詳如說明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  一、復貴公所109年6月29日大城建字第10900072501號函暨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

辦法第八條辦理。 

  二、旨揭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於公告期滿並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後，請將樁

位成果圖表（含電子檔）及點交紀錄表函報本府。 

  三、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，請惠予協助將旨案公告刊登於本府公報。 

正本：彰化縣大城鄉公所 

副本：本府行政處(公告影本1份)、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(公告影本1份)、本府建設處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 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

 

 

彰化縣大城鄉公所 公告 

主旨：公告「變更大城都市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）」案樁位坐

標成果圖表資料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告時間：民國109年7月6日起至109年8月5日止共計30天。 

  二、公告地點：彰化縣政府及本所公告欄 

  三、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，應於公告期間內依都市計畫樁測定

及管理辦法第9條繳納附測費用，申請複測。 

鄉 長 蔡 鴻 喜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 

府建新字第 1090227954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9 日 

大鄉建字第 1090007054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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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類 

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

主旨：公告109年6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（汽車4輛、

機車9輛，詳如清冊）。 

依據：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82條之1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，限自公告日起1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

領（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13-6號、電話：04-7692535），逾期則依廢棄物清

除。 

  二、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。 

局 長 江 培 根  
 

汽車引擎資料表 

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0601 EN16CS-0

00001 

福特
六和 

汽車 銀 109061014 埔鹽鄉 員鹿路二段 149

號(好修國小前) 

X2904120U 

0602 EN00CS-0

00157 

中華 貨車 藍 

 

109061015 彰化市 中華西路 564 號 4D56G003891 

0603 EN00CS-0

00158 

中華 廂型 綠 109061015 彰化市 中華西路 564 號 4G64A013732 

0604 EN05CS-0

00004 

福特
六和 

汽車 灰 109062914 員林市 員水路 2 段 421

巷 86 弄 19 之 2 

K2936137X 

 

機車引擎資料表 

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M06 PN08MS-0

00003 

電動
機車 

機車 黑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 5 段 69 號
前 

無引擎 

M0601 EN08MS-0

00002 

三陽
124 

機車 黑 109061714 二林鎮 大成路一段 588

號附近(二基旁
信義橋邊) 

FG145549 

M0602 PN08MS-T

VL-739 

三陽
49 

機車 白 109061714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
號前 

ET575964 

M0603 PN08MS-

QKK-997 

山葉
49 

機車 黑 109061714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
號前 

4DY-053337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 

彰環工字第 1090039258 號 

附件：109年6月份轄內執行廢棄

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

料表乙份 



彰化縣政府公報  秋字第 2 期 
 

28 

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

M0604 PN08MS-0
00001 

三陽
124 

機車 白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號前 

FG355699 

M0605 PN08MS-

KQS-598 

光楊
124 

機車 綠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
號前 
GY6E-123580 

M0606 PN08MS-
N9K-330 

山葉
125 

機車 銀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號前 

4TE-474858 

M0607 PN08MS-7
87-EKE 

光陽
101 

機車 銀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號前 

SG20AB-A28527 

M0608 PN08MS-0

00002 

三陽
80 

機車 白 109061715 二林鎮 斗苑路 5 段 69

號前 
007165 
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「變更大城都市計畫（部分學校用地為機關用地）（配合前瞻

基礎建設計畫-城鄉建設『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』-彰化

縣大城鄉衛生所暨長照社福大樓新建工程）案」計畫書、圖，並舉辦公開說

明會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、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展覽期間：自中華民國109年7月15日起至109年8月15日止。 

  二、展覽地點：旨揭計畫書、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大城鄉公所

供公眾閱覽。 

  三、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31日下午2時30分於大城鄉公所三

樓禮堂。 

  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

位）、地址及建議事項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大城鄉公所提出（意見

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大城鄉公所索取，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

公告下載），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

考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9 日 

府建城字第 1090230612A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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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E THI HANH（護照號碼：C2323828；以下簡稱：L君）之 

   本府108年8月16日府勞外字第1080272727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L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鹿港鎮正義街臨61號從事打洞、螺絲穿孔等金

屬加工之工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L君業

已離境，經駐越南代表處109年7月1日越南字第10902034850號函復有關送達

之文書，以雙掛號方式交越南郵局遞送，查郵政系統顯示本案文書未送達成

功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

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：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53）領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CU VAN DUC君（護照號碼：C2505673；以下

簡稱：C君）之本府109年3月25日府勞外字第1090087928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C君於彰化縣二水鄉三義巷30之7號旁空地非法雇主廖文風處工作，違反就業

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經駐胡志明市辦事處

109年7月3日胡志字第10912820710號函復有關C君裁處書，因無人領收，無法

送達，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

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：彰化市

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04-7532448）領取。 

  三、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者，自刊登政府

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，60日發生效力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7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245512 號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6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248542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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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示送達受處分人柬埔寨籍何美鳳(護照號碼：N0321994，以下簡稱何君)之

本府109年3月10日府勞外字第1090066409A號裁處書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款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何君未經雇主申請許可，於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1段156號從事煮飯及打掃工

作，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，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，因T君業

已離境亦，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居所，經本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09年7月9

日領二字第1095311775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何君之國外地址部分，因簽證申

請文件已逾檔案保存年限，已依法銷毀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，為避免行

政程序遲延，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二、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，應受送達人何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（地址：彰化

市中興路100號8樓；電話：04-7532459）領取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告核發蘇煐燈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109）彰地登字第001277號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7條、第10條等規定辦理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蘇煐燈。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85）台內地登字第017050號。 

 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109）彰地登字第001277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宥誠地政士事務所。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溪湖鎮育才街45號1樓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

主旨：公示送達本府109年5月28日府地權字第1090186185號補償費保管後領價通知

函予詹尚等及其全體繼承人(如後附清冊)。 

依據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、第

81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7 日 

府地籍字第 1090226365 號 
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 

府地權字第 1090247867 號 

附件：公示送達清冊 1 份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4 日 

府勞外字第 1090261856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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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公告期間：20天（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）。 

  二、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為興辦「濁水溪田頭寮、九塊厝堤防歲修工程」徵

收用地，本府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本府

徵收補償費301專戶，並以109年5月28日府地權字第1090186185號函通知領

取，其未領取者經向戶政、地方稅務機關查證後仍無法送達，爰依上開規定

辦理公示送達，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，逾15年未領取即歸屬國庫。 

  三、本公告張貼於本府、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，應受送達人得

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（地址：彰化市中山

路2段416號5樓）領取上開通知函，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，以送達論；

又公示送達公告後，欲領取補償費者，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鑑證明書

（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）、印鑑章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

至本府上開地點洽辦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 
「濁水溪田頭寮、九塊厝堤防歲修工程」 

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（公示送達）清冊 

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
面 積 

㎡ 
持分 

所有權人 

姓名 
住   址 備   註 

1 

竹塘鄉 長安 1070 89 2/6 
詹尚及其全

體繼承人 

彰化縣竹塘鄉內

新村 7 鄰洛陽路

72 號 

土地編號 3 

詹尚（歿）繼承人

詹存德等 50 人已

合法送達 

竹塘鄉 長安 1071 141 2/6 
詹尚及其全

體繼承人 

彰化縣竹塘鄉內

新村 7 鄰洛陽路

72 號 

土地編號 7 

詹尚（歿）繼承人

詹存德等 50 人已

合法送達 

2 

竹塘鄉 長安 1070 89 1/6 
詹阿榮及其

全體繼承人 

彰化縣竹塘鄉內

新村 7 鄰洛陽路

72 號 

土地編號 4 

詹阿榮（歿）繼承

人詹振昌等 31 人

已合法送達 

竹塘鄉 長安 1071 141 1/6 
詹阿榮及其

全體繼承人 

彰化縣竹塘鄉內

新村 7 鄰洛陽路

72 號 

土地編號 8 

詹阿榮（歿）繼承

人詹振昌等 31 人

已合法送達 

以 下 空 白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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